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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臺南市(以下簡稱本市)低收入戶及生活扶助調查作

業，依社會救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條、第十條、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規定訂定本

作業規定。   

二、本法第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所稱非屬社會救助給付之收入，指下列各情形： 

（一）定期給付之退休金（俸）。 

（二）定期給付之遺屬撫卹金。 

（三）政府給付之相關補償金及賠償金。 

（四）勞工保險給付。 

（五）國民年金給付。 

（六）其他經本府認定者。 

三、本市低收入戶調查及生活扶助作業分工如下： 

（一）社會處負責：低收戶調查之策劃、督導及總清查等行政事宜。 

（二）區公所負責：受理申請、訪視、個案調查、統一造冊請國稅局及稅捐稽徵機關提 

供申請人及家庭應計算人口各類所得及財產資料並以初核、審定、動態查報、個 

案資料建檔及撥款。 

四、區公所於每年九月至十二月期間辦理低收入戶總清查工作，本府應於總清查工作前召集

有關單位舉行工作聯繫會報，協調工作方法、進度、溝通觀念、統一作業，區公所俟本

府召開工作聯繫會報後，應再行召集里幹事舉行工作會報，講解法令、工作要領及應注

意事項，以求調查結果之正確性。 

前項總清查工作，本府得隨時派員抽查。 

五、區公所辦理低收入戶年度總清查工作期間，由里幹事或里（鄰）長通知轄區原列之低收 

入戶檢附相關資料，提出申請；不能自行申請者里幹事或里（鄰）長應主動協助辦理。 

前項年度總清查期間外，因家庭遭受緊急變故無力生活者，得隨時提出申請。 

六、低收入戶應以戶為單位提出申請，未成年子女係與其父母或家長在一家或同一處所共同
生活者，應由戶長提出申請為妥；該未成年子女係單獨居住一處所而獨立生活者，應以
單獨生活戶提出申請。 

七、本市低收入戶申請程序如下： 
    （一）申請人得由戶長或其法定代理人填具本市低收入戶及生活扶助調查表，檢同戶口

名簿或國民身分證【必要時請附全戶現戶或除戶戶籍（或電子戶籍）謄本】、應
計算人口之財產稅賦證明、最近一年之薪資證明（必要時提供勞、公、農、漁保
等投保薪資證明）、申請人郵局存摺封面影本及有關證明文件，向戶籍所在地區
公所提出申請；委託他人辦理，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辦理，並

應提出受託人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正本驗畢後發還。 
    （二）低收入戶申請案應於受理申請之日起五日內，按件實地調查申請人之家庭環境、

人口與經濟狀況等項目後，詳實填具低收入戶及生活扶助調查表；對於僅設籍而
未實際居住於設籍地者，經通知或聯繫仍不返回設籍地接受調查者，得逕予駁回
申請案件，惟早年因轉介需設籍公立機構之個案，或由本市轉介並設籍於機構之
特殊個案（如遊民、棄嬰等）或籍設本市機構安置之個案，得洽由機構社會工作
相關人員於清查期間內提出並協助調查，不在此限。 
前項調查，申請人應主動據實告知各項所得、收益、財產及家庭境況，調查人員
辦理調查時，如有應補表件、證明者，應儘速一次告知申請人補齊，以維申請人
之權益，如申請人遲未補件得視情況分別予以退件或逕送審查。除外，調查人員



應按行政程序法規定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
不利事項一律注意，並盡力多方求證，避免逕依案家自述即予查定，以落實社會
救助之真諦。 

（三）區公所於調查完峻後，得邀請當地公正人士三至七人組成低收入戶審查小組，審
議低收入戶資格；任期二至四年，期滿得續聘之，出缺時，應予補聘，補聘之任
期至原小組任期屆滿之日為止。審查小組開會時得邀請里(鄰)長或里幹事列席說
明。 

      審查小組運作方式由區公所訂之。 
（四）區公所應於低收入戶核定後，將核定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文內並應敘明「對 

於核定結果有不服時，應於接獲本核定結果通知到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具相關 
佐證資料向原核定區公所提出申覆」等字樣，逾期提出者，應重新辦理低收入戶 
申請。區公所收到申覆書，應將申覆案件於十五內完成複查，因故未能完成複查 
者，得延長十日（一次為限）。 

（五）區公所應繕具及採電腦建檔低收入戶及生活扶助名冊，每年一、四、七、十月五 
日前，報請本府備查。 

（六）同一年度內，除申請之事由足以改變調查結果並檢附相關具體事證外，不得重覆 

申請。 
本市低收入戶申請經核准者，生活扶助費溯自備齊文件之當月生效。 

八、本市低收入戶生活扶助費發放程序如下： 

（一）社會處按月預撥經費予各區公所。 

（二）生活扶助費之發放以劃撥入帳為原則；劃撥入帳者，區公所按月將生活扶助費撥

入各戶郵政帳戶內。 

（三）各區公所於生活扶助費發放完畢十日內，將委託經費收支清單、郵政存款單及發

放統計表一式二份送社會處核銷轉正。 

九、列冊低收入戶申請增(減)列戶內成員、改列(增加)生活扶助費人口或調整扶助等級，申 

請程序與調查作業依第三點、第六點辦理。 

十、列冊低收入戶遷出至本市他區者，應主動檢具異動後之戶籍謄本向原核定之區公所辦理 

異動登記，區公所於受理異動登記後，應將相關資料移轉至遷入地區公所賡續列冊辦 

理，必要時遷入地之區公所得再予調查。 

十一、本市低收入戶內人口凡符合本法第十一條規定經政府轉介社會救助機構、社會福利機 

構或其他家庭予以安置、收容或寄養者，保留其低收入戶資格，並自次月起停發其生活 

扶助費。 

十二、低收入戶申請人或戶內人口於申請後死亡者，其死亡前尚未具領之生活扶助費得參照 

民法繼承篇有關規定辦理具領。 

十三、本市低收入戶戶內人口有下列情形之一，或本法第九條所列情形之一者，本人或其法

定繼承人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通知戶籍所在地區公所依規定辦理，並自事實

發生之日起註銷其低收入戶或戶內人口資格並自次月起停止其生活扶助費： 

      （一）戶籍遷出本市者。 

      （二）遷出戶內者。 

      （三）死亡者。 

      （四）收入或資產等增加致不符本法第四條規定者。 

前項溢領之生活扶助費，由戶籍所在地區公所以書面命申請人或其法定繼承人自通知

之日起六十日內以現金繳回區公所或按月抵扣其生活扶助費至溢領金額繳清為止；若

因戶內人口死亡而溢領生活扶助費時，其家屬須繳回其溢領金額；惟如有不服，得依

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期滿未繳回者，由戶籍所在地區公所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十四、低收入戶調查工作人員辦理優異者，專案簽請獎勵之；若循私舞弊或任意將民眾資料

外流，經查明屬實者，應予議處，涉有刑事責任者，並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十五、本作業規定所需之書表格式及審核基準，由本府另訂之。 

 


